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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正茂项目2022年4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正茂（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2年4月6日提交了2022年4月的资金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福州正茂项目公司2022年4月份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于2022年4月6日提交的2022年4月的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合计2,637.09万元。其中：工程款支出1,888.21万元，销售费用422.88万元，管理费用100.00万元，财务费用22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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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4月计划金额

	 土地款支出 
	-

	 大配套支出 
	-

	 工程款支出 
	1,888.21

	 销售费用 
	422.88

	 管理费用 
	100.00

	 财务费用 
	226.00

	本月到期商票
	0.00

	开发贷还本
	0.00

	不可预见费
	0.00

	分配资金
	0.00

	 资金流出小计 
	2,637.09


2、 福州正茂项目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一）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2年4月工程款计划支出金额共计1,888.21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项目公司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总承包工程》，项目公司委托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施工建设任务。合同总价款为32,267.34万元，付款节点见下表，目前已累计支付工程款共计17,027.74万元，项目公司累计核定产值为24,176.80万元，累计应付金额17,845.37万元，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800.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节点
	付款比例
	付款支付形成

	
	应付款垫资至首栋达到预售，此部分垫资利息按年化8%补偿
	

	预售前地下室顶板封顶完成（按达标面积算）
	50%
	现金或ABS

	开工批次达1层顶
	50%
	现金或ABS

	开工批次到预售条件后
	6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体结构完成30%、60%两个节点付款
	6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封顶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预售后地下室顶板封顶完成（按达标面积算）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砌体每完成30%付一次，一共付三次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结构验收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内墙抹灰每完成50%付一次，一共付两次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外墙抹灰每完成50%付一次，一共付两次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保温、涂料每完成50%付一次，一共付两次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主体落外架
	75%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精装修交接完成
	75%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回填土完成
	75%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开工批次工程竣工
	85%
	现金或ABS50%、商票50%

	整体交付（交付率达90%）
	9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合同结算完毕
	97%
	现金或ABS50%、商票50%

	保修期满1年
	1%
	现金

	保修期满2年
	2%
	

	保修期满3年
	0%
	


（2） 根据2020年7月9日用印的《正茂望山筑项目监理工程合同》，合同约定由福建省京闽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为正茂望山筑项目提供工程监理服务,合同总价款为152.04万元。付款节点为：预付开办费用10%；月进度款分三部分，基本监理费（开工接受监理的相应各栋号建筑面积*监理费单方报价/（各栋号房建合同工期月份+2个月）*70%*（1-20%监理考核金））、监理考核金、监理人员个人监理考核金；竣工结算至总金额的97%；验收合格满一年后一个月内付清预留的3%。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56.98万元，项目公司累计核定产值77.75万元，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13.05万元，因项目公司未能提供详细的付款进度说明，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3）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9月20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146.18万元，对方单位：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付款方式为：进度款按月进度每月支付一次，付至经甲方审核的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70%;本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乙方按甲方要求套数提交完整的竣工资料并与上部施工单位完成桩基交接工作后，支付至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80%;验收结算款：本工程结算完毕（结算结果经甲、乙双方确认）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结算工程总造价的97%；结算款的3%作为质量质保金。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534.01万元，项目公司累计核定产值834.30万元，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47.5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4）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2月2日签订的《 正茂望山筑项目示范区精装修及改造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68.41万元，对方单位：方正圆(福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承包人应于每月25日前向发包人报送工程款支付申请、经监理人确认的当月完成工程量。发包人应在收到上述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容完成审核确认，并且由承包人提供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发票后，发包人按审核确认的产值支付相应的进度款。工程进度款按以下计算公式计取并支付:每月进度款=每月实际完成工程产值（按合同取费标准）×70%-当期应扣费用(如有)；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发包人组织的竣工验收(若因发包人原因工程不能及时进行竣工验收，但工程实际已交付或交付使用，则视同已实际竣工，唯承包人仍应积极主动并配合发包人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并交付发包人后一个月内，付至签约合同价的85%(即竣工进度款);工程结算完成之日3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价款的3%作为质保金，在缺陷责任期满后扣除相关保修金及赔偿金后无息返还承包人。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0.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20.67元，因项目公司未能提供详细的付款进度说明，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5） [bookmark: _Hlk100476495]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2月2日签订的《福州正茂望山筑项目电梯设备安装合同》，对方单位名称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合同总金额为193.91万元，付款节点为：完成安装前期工作10个工作日内支付该批次电梯安装总价的30%；电梯安装、调试完毕，通过安装地电梯质检部门验收合格并取得电梯准用证1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该批次电梯安装总价的80%；双方共同确认结果7个工作日内支付至该批次电梯安装总价的100%。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48.65万元，项目公司累计核定产值72.98万元，累计应付金额72.98万元，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部分工程款3.25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6）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1月3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基坑支护及挡土墙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490.17万元，对方单位：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付款方式为：进度款按月进度每月支付一次，付至经甲方审核的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70%;本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乙方按甲方要求套数提交完整的竣工资料并与上部施工单位完成桩基交接工作后，支付至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80%;验收结算款：本工程结算完毕（结算结果经甲、乙双方确认）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结算工程总造价的97%；结算款的3%作为质量质保金。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146.76万元，项目公司累计核定产值254.44万元，累计应付金额178.11万元，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31.34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7）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8月23日签订的《低压元器件及配电箱供货合同》，合同总金额为252.78万元，对方单位：镇江隽昱电气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需方在产品交货验收并收到齐全的付款资料之后45个日历天内支付供方到货总价80%的到货款；产品通过工程竣工验收并办理完结算手续后，需方于收到齐全的付款资料之后45个日历天内支付至到货材料总价95％的到货款给供方；剩余结算总价的5%将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0.00万元，项目公司累计到货总价46.82万元，累计应付金额37.46万元，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37.46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8）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8月24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大区潜污泵设备采购工程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2.02万元，对方单位：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付款方式：货到需方指定地点后由需方组织入库，供、需双方办理完到货初验收确认手续后45天内需方支付至当批次到货货物总价款的80%；每批设备安装完成调试验收无误(每批货货到现场6个月后视为调试合格)付款资料齐全后45个日历天内，甲方支付至该批次设备价款的95%;结算总价款的5%作为质量保修金(自最后一批货货到现场满30个月视为本合同项下所供设备质量保修期满)自质量保修期届满两年后的15个工作日内无息付清(扣除保修费用)。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0.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4.61万元，因项目公司未能提供详细的付款进度说明，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9） 根据项目公司在2021年6月16日签约《福州正茂望山筑项目电线电缆采购工程供货合同》，对方单位：东莞市民兴电缆有限公司，合同总价款766.80万元，付款节点：货到甲方指定地点后由甲方组织入库，甲乙双方办理完到货确认手续后30日历天内甲方支付到货货物总价的100% ；货到工地3个月内付清货款。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90.00万元，项目公司累计核定产值132.01万元，累计应付金额132.01万元，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42.01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10） 根据项目公司在2021年8月11日签约《正茂望山筑项目防水工程供货及施工承包合同》，对方单位：上海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合同总价款772.89万元，付款节点：本合同无预付款；乙方将当月付款申请主送需方，经甲方、监理等各方校核实际已完工工程量后，甲方将在30个日历天内支付已完工程产值的75%；防水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0个日历天内，付至已完工程产值的90%；防水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合格，结算手续办理完成后 30 个日历天内，付至结算价款 的 100%。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382.85万元，项目公司累计核定产值589.48万元，累计应付金额442.11万元，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59.25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11）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11月3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铝合金门窗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为975.66万元，对方单位：福州百佳汇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进度款支付按不超过已完工程量70%核定【进度达到单体门窗外框安装完成时，甲方支付该单体合同价的30%(有节能副框或钢副框的项目，副框安装完成支付该单体合同价的10%，窗框安装完成时，甲方支付至该单体合同价的40%)；进度达到单体门窗扇安装完成时，甲方支付该单体合同价的40%(有节能副框或钢副框的项目，进度达到单体门窗扇安装完成时，甲方支付该单体合同价的30%)；铝合金栏杆也以单体为单位进度达到单体铝合金栏杆安装完成时甲方支付该单体铝合金栏杆部分合同金额的70%；施工完毕并经甲方验收通过，支付至合同总价的80%；工程结算完毕，支付至结算款的97%，乙方向甲方提供100%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剩余结算总价的3%将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316.07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4月份支付62.40万元，因项目公司未能提供详细的付款进度说明，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12）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8月24日签订的《福州正茂望山筑项目公区室内灯具公区供应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6.38万元，对方单位：福州皓明绿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甲方分批次订货，甲方向乙方支付相应批次货款的10%;乙方批货到现场并经需方及其指定代理人(监理)验收合格，且需方收到齐全的付款资料之后30个工作日内需方支付至乙方到货总价80%的到货款；在安装完成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货物最终验收合格，通过国家相关部门验收(若有)，乙方提供完整的相关资质资料及验收资料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并在结算后14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结算总价款的100%;本项不再留质保金，战略协议签后，由欧普对正荣地产总部一次性提供50万元质量保函。项目公司计划在4月份支付1.64万元，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13）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9月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市政供水及一户一表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729.08万元，对方单位：福建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80%(其中发包人收到自来水公司缴款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将应交于自来水公司的款项另行直接汇入相关账户该部分款项也包含在本合同总价中，发包人向自来水公司支付的款项即视为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了工程款，在包干总价中予以扣除;合同价款的80%的剩余款项发包人应汇入承包人指定账户);完全通水、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并办理好一户一表转交自来水公司的手续且结算办理完毕后一个月内支付至结算总价的100%。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183.00万元，项目公司累计核定产值583.22万元，累计应付款583.22万元，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400.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14） [bookmark: _GoBack]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6月28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金鸡新苑三期）燃气工程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22.46万元，对方单位：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付款方式：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价款的60%，即193.48万元，其余40%的合同价款即128.98万元，在乙方完成施工并竣工验收后十日内付清。项目公司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193.48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15）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6月22日签订的《广电网络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工程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32.56万元，对方单位：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晋安分公司，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60日内甲方一次性将该款汇入乙方指定银行帐户。乙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给甲方。项目公司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132.56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16）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2月4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施工图设计合同》，合同总金额为273.44万元，对方单位：浙江华洲国际设计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付20%；基坑支护设计配合完成后，桩基施工图审查通过后，经甲方书面确认后，30个工作日内依照实际完成工作比例支付10%；施工图获得政府审批通过后30个工作日，依照实际完成工作比例支付40%；配合各项施工图评审，评分高于85分，根据室内设计单位提供准确的设计条件完成建筑一次装修设计，景观相关施工图配合完成后30个工作日，依照实际完成工作比例支付15%；结构封顶后30个工作日，依照实际完成工作比例支付10%；项目竣工验收后30个工作日依照实际完成工作比例支付5%，且结清余款。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229.76万元，项目公司累计核定产值259.77万元，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30.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17）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9月14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城市展厅空调设备供应及安装工程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9.00万元，对方单位：上海硕宏实业有限公司，付款方式：每批设备进场安装完成后30个日历天内，不晚于货到工地60日历天内，需方支付已安装设备及安装价款的70%;本工程安装完成并通过工程竣工验收，供方提供完整的相关资质资料及验收资料，双方办理结算手续，在完成结算后30个日历天内支付至结算总价款的95%(在扣除各项应扣款项后);结算价款的5%为质量保修金。质量保证金在产品保修期(贰年)满且扣除相关费用后一次性无息退还。质保金退还后，尚在保修期内的重要部件(压缩机)，则供方仍需承担保修责任。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0.00万元，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8.99万元，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经审核，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资金计划表，上述计划支付内容与计划开发进度基本相符，我司认为4月项目公司有关工程款支出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二）销售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2022年4月的销售费用支出金额共计422.88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项目公司签订的《2021年正茂望山筑项目案场物业服务框架合同》，合同总价款为90.00万元，对方单位：福州正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付款方式：按照先行支付服务费方式，合同签订后首月，乙方向甲方提供月度案场服务费发票，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首月服务费用。自第二月起，甲方根据上一月度对乙方的考核结果支付当月服务费用。(如:1月1日签订合同，2月5日前完成1月案场服务考核并出具结果，2月15日前，支付1月案场服务费)。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0.00万元，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费用88.58万元，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2） 根据项目公司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案场物业服务框架协议》，合同总价款为165.59万元，对方单位：福州正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付款方式：按照先行支付服务费方式，合同签订后首月，乙方向甲方提供月度案场服务费发票，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首月服务费用。自第二月起，甲方根据上一月度对乙方的考核结果支付当月服务费用。(如:1月1日签订合同，2月5日前完成1月案场服务考核并出具结果，2月15日前，支付1月案场服务费)。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25.79万元，计划在4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费用34.30万元，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3） 预计本期支付工资社保费用、职工福利费、企划费用共300.00万元。
项目公司营销计划及人员工作计划尚未排定，届时将根据实际人员安排进行支付相应费用，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2年4月的管理费用支出金额共计10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预计本期支付工资社保费用20.00万元，水电费10.00万元，招待费用及其他70.00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4月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 财务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2年4月的财务费用支出为应付开发贷利息，金额226.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截至2021年3月31日，项目公司未归还的开发贷款金额为62,690.00万元，利率4.75%，开发贷利息按月支付。
经审核，我司认为4月财务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3、 结论：
项目公司本次提交的2022年4月资金计划按款项类别分类，分类信息明确，直观，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涉及的合同及付款与开发节奏匹配，部分付款时间较之现金流预测表略有调整。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审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2022年4月份的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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